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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2023年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

及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

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等，由债权代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代理人”

或“安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安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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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平天湖集团 

法定代表人 王学敏 

注册资本（万元） 50,000.001 

注册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溪大道 695 号附 2 楼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全称 2023 年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3 平天湖债（2380118.IB）、23 平天湖（184781.SH） 

发行人名称 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附本金提前偿还条款，从第 5 个计

息年度开始偿还本金，第 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本

期债券发行总额 30%、30%和 40%的比例偿还本金。 

此外，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附设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 人民币 6.00 亿元 

起息日 
本期债券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

限内每年的 4 月 14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至第 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30%、

30%、40%的比例偿还本金，前 4 年每年应付利息单独支

付，后 3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

付。 

每年还本时，本金根据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

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

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

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每年付息

时，利息根据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

 
1 2022 年 9 月，发行人收到农发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款 3,500.00 万元，发行人实收资本增加至 53,5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针对该项股权投资履行工商变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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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

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

存续的第 5 至第 7 年，发行人分别按照剩余债券的每百元

本金值的 30%、30%和 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4 月 14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8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4 月 14 日；

若投资者选择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兑

付日为 2028 年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债券存量 人民币 6.00 亿元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新信用评级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出具

的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三、重大事项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变更背景及原因 

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根据池州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

至市投控集团的通知》（池国资[2022]120 号），决定将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无偿划转至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作出决定，同意将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安徽平天

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实缴出资额 50,000.00 万元）转让给池州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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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已于近期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程序。 

2、变更基本情况 2 

本次变更前，发行人由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持股 93.46％，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本次变更前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变更后，发行人由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93.46%。池州市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因此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为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池州市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变更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3、本次变更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本次变更后的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伟 

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2 本次变更已完成工商登记。2022 年 9 月，发行人收到农发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款 3,500.00 万元，发

行人实收资本增加至 53,5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针对该项股权投资履行工商变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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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建设西路 109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管理；广

告设计、代理；水资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变更后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变更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池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池州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池州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为根据市政府授权，

依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市属

企业（根据市政府授权监管相关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等。 

（二）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变更前后人员任职情况 

人员/职务 变更前 变更后 

王学敏 -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纪良谦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王世忠 副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姚庆胜 董事 监事会主席 

刘忠勇 监事会主席 -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作出的《安徽平天湖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免去纪良谦同志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委派

王学敏为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免去王世忠的总经

理及副董事长职务，聘任纪良谦同志为安徽平天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免去刘

忠勇的监事会主席职务，免去姚庆胜的董事职务，委派姚庆胜为安徽平天湖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3、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王学敏，男，1973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石台县委党校教员、组织部科员、

村干科副科长、组织综合科副科长，石台县珂田乡幸福村党支部书记，石台县委组织

部组织综合科副科长，池州市委组织部副主任科员、正科级组织员、农组科副科长、

联络工作办公室主任，贵池区里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党工委书记，贵池区秋浦街道党工委书记，池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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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副总经理，池州市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池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现任安徽平

天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4、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发行人有权机构决议通

过，相关人员变动已履行必要程序。 

四、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变更事宜不会导致发行人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安信证券作为债权代理人，根据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和要求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

时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安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

人对相关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

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和《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公司债券相关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